
信息披露

2022/5/26

星期四

B08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921�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2-039

债券代码：128120�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和《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即2022年5月2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2022年5月24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GUO�YUAN�QIANG 25,271,996 19.19

2 JADEBEAUTY�HOLDINGS�LIMITED 9,359,999 7.11

3 秦福强 5,069,999 3.85

4 秦同义 5,069,999 3.85

5 秦同河 5,069,999 3.85

6 秦同林 5,069,999 3.85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032,272 3.82

8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村启明星2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021,148 2.29

9 杭州瀚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84,894 2.27

1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30,769 1.47

二、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2022年5月24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JADE�BEAUTY�HOLDINGS�LIMITED 9,359,999 11.44

2 GUO�YUAN�QIANG 6,317,999 7.72

3 秦福强 5,069,999 6.20

4 秦同河 5,069,999 6.20

5 秦同林 5,069,999 6.2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69,441 4.24

7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30,769 2.36

8 秦同义 1,267,500 1.55

9 上海艺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1,849 1.51

10 北京圣元诚美咨询有限公司 900,000 1.10

备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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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股份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法定期间未使用部分公司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

减少注册资本。

3、回购价格区间：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含），且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150%。

4、回购数量及资金总额：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不低于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6000万元（含）。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20元/股

（含）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000,00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28%；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约为1,500,00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1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5、回购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6、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已经2022年5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

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回购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将可能导致本次回购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4）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

影响的事项发生而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1、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等

基础上，公司决定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以此进一步建立、健全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及股东利益的实现，从而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七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

的下列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 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将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

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3）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

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4）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20元/股（含）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3,000,00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28%；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500,00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1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

回购股份数量。

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触及以下条件， 则回购期限提前届

满，即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1）如果在上述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股份的数量达到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依法予以实施。

7、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按照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20元/股（含）测算，预计股份回购数量为3,00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2.28%，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限售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9,865,703.00 37.87 52,865,703.00 40.1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817,513.00 62.13 78,817,513.00 59.85

三、总股本 131,683,216.00 100.00 131,683,216.00 100.00

（2）按照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20元/股（含）测算，预计股份回购数量为1,500,000股，约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1.14%，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限售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9,865,703.00 37.87 51,365,703.00 39.0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817,513.00 62.13 80,317,513.00 60.99

三、总股本 131,683,216.00 100.00 131,683,216.0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8、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

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32,137.6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1,087.40万元，流动资产131,061.09万元。

若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6,000万元人民币全部使用完毕，按2022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是2.58%、4.58%、4.58%，占比均较小。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本次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

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

或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股份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

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暂未有增减持的明确计划。 若未来上述主体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

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0、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或所

回购的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将依照《公司

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1、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范围

内，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

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法律、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出席人数、表决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并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

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的积极性，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及股东利益的实现，从而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3、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回购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研发投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具有回购的可行性。

4、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同时回购方案具备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回购

股份的方案。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本回购报告书披露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四、回购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五、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2、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

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回购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将可能导致本次回购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

响的事项发生而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情况导致回购计划无法实施，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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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诺禾致源”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即

将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北京诺禾

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

举工作，现将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

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上

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瑞强先生、王其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先

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甘泉共同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同意提名泮伟江先生、王春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

立董事候选人泮伟江先生、王春飞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独立董

事视频课程学习证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根

据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将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5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冯妮佳女士、李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董事、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监事任职资格的要

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形。

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规则》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换届事项前，仍由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

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附件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瑞强先生简历：

李瑞强，男，197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98年8月至2002年6月，就读于东南大学

物理系应用物理学专业，取得学士学位；2005年8月至2010年12月，就读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取

得博士学位。 2002年7月至2011年3月，就职于华大基因，历任生物信息部项目组长、主任、华大基因副总

裁；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 就职于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以及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

心，任研究员；2013年1月至今，任中关村人才协会副理事长；2013年1月至今任中国遗传学会会员；2015

年1月至今，任香港大学计算机系荣誉副教授；2018年12月至今，任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委员。 2011年3月至今，就职于诺禾致源，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李瑞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4,810,1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68%，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同时为北京致源禾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诺禾禾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

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2、王其锋先生简历

王其锋，男，197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98年9月至2002年7月，就读于南京林业大

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专业，取得学士学位；2014年9月至2017年6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获得EMBA学位。 2002年7月至2012年1月，就职于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修理班

班长、经营副经理、项目经理、市场部经理。 2012年2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王其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甘泉女士简历

甘泉，女，197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95年9月至1999年6月，就读于北京医科大学

药学院药学专业，取得理学学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7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药剂专业，

取得理学硕士学位。2015年9月至2017年7月，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取得金融硕士学位。

2010年4月至2016年6月，就职于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 2016年7月至2020年2月，就

职于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运营总监。 2020年3月至今，就职于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甘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4、泮伟江先生简历

泮伟江，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理论专业，获博

士学位。 2009年7月至今就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任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科

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组织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

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截止本公告日，泮伟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王春飞先生简历

王春飞，男，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8年9月至2012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取得会计学博士学位。 2012年至今历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教授。

截止本公告日，王春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三：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冯妮佳女士简历

冯妮佳，女，1994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13年9月至2017年6月，就读于天津科技大

学生物工程（酿酒工艺）专业，取得学士学位。 2017年7月至今，就职于天津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历任运营专员、项目申报专员。

截止本公告日，冯妮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李萍女士简历

李萍，女，198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5年9月至2008年7月，就读于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专业，取得硕士学位。 2008年7月至2011年10月，就职于山东轩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历任项目管理专员、业务拓展专员、涉外知识产权部部长。 2016年6月至2018年5月，就职于天津替代

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经理。 2018年7月至今，就职于天津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任申报

专员。

截止本公告日，李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315�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2-030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5月25

日召开，应参加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

丽华女士召集并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提名冯妮佳、李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88315� �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2-031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6月15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1号楼101栋诺禾致源大厦一楼多功能厅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15日

至2022年6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2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2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2022年因补充流动资金向银行借款计划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3）人

13.01 选举李瑞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02 选举王其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3.03 选举甘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14.01 选举泮伟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4.02 选举王春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5.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15.01 选举冯妮佳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5.02 选举李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12已经2022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3、14、15已经2022年5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2年4月13日和2022年5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将在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5、议案6、议案9、议案13、议案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315 诺禾致源 2022/6/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时间

符合出席会议要求的股东，请持有关证明于2022年6月14日（上午 8:30-11:30，下午13:30-17:

30）前往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二） 登记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1号楼101栋诺禾致源大厦。

（三） 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授权委托书（加

盖公章）。

3、异地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信函到达邮戳和电子邮件到达日应不

迟于2022年6月14日16:00，信函、电子邮件中需注明股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通

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4、特别提醒：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仍在持续，鉴于疫情防控需要，公司建议各位股东、股东

代理人尽量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确需现场参会的，务必符合会议当日的疫情防控要求方可参会，请予

配合。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1号楼101栋诺禾致源大厦证券办公室

邮编：100015

会务联系人：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837801-889

电子邮箱：ir@novogene.com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2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2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2022年因补充流动资金向银行借款计划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 选举李瑞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2 选举王其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03 选举甘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1 选举泮伟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02 选举王春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5.01 选举冯妮佳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5.02 选举李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

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

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例：陈×× √ - √

4.02 例：赵×× √ - √

4.03 例：蒋×× √ - √

…… …… √ - √

4.06 例：宋×× √ -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例：张×× √ - √

5.02 例：王×× √ - √

5.03 例：杨×× √ -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6.01 例：李×× √ - √

6.02 例：陈×× √ - √

6.03 例：黄××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

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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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诉

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1年11月，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摩登大道” ）控股孙公司佛山

泰源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源壹号” 、“原告” )就股东知情权纠纷对南京嘉远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远新能源” 、“被告” ，曾用名：南京翼起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起

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38）。

一、案件基本情况

泰源壹号提起知情权诉讼后，继续积极与嘉远新能源沟通协调。 但截至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日，

由于嘉远新能源未能提供年度审计需要的资料，使公司难以对该投资股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因此，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结合上述情况，泰源壹号针对提供生产经营及财务资料、说明关联公司清理和业务整合进展情况的

必要性与合理性与嘉远新能源进行多次沟通、解释，嘉远新能源表示认可与理解，双方消除了关于行使股

东知情权的理解偏差。 嘉远新能源表示愿意配合泰源壹号合理、合法的资料提供要求。

2022年5月13日，泰源壹号再次向嘉远新能源发送《关于行使股东知情权的函》，要求其提供相关生

产经营及财务资料、相关关联公司清理和业务整合进展情况，嘉远新能源分别于2022年5月16日、2022年

5月18日、2022年5月19日分批陆续提供了相关资料，同时表示将积极配合泰源壹号及公司组织审计团队

前往嘉远新能源进行现场查阅。

鉴于泰源壹号与嘉远新能源进行多轮充分沟通后，双方消除了之前关于嘉远新能源资料提供存在的

理解偏差，对提供相关资料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达成了共识；同时，嘉远新能源积极配合泰源壹号基金行使

股东知情权，并已经陆续提供相关资料，知情权纠纷案的诉讼请求已经实现。 因此，经公司与泰源壹号投

委会讨论，决定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该撤诉申请已取得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的准许。

二、裁决情况

公司已收到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佛山泰源壹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撤诉申请。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撤诉对公司本期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知情权诉讼撤诉不能变更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况，2022年度是否达到消除

保留意见的条件尚待审计机构评估， 具体以会计师出具的专项说明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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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

主体出具自愿锁定公司股份承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 ）、实际控制人林永飞及其一致行动人翁武游、何琳、翁华银，以及公司股东广

州瑞德金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德金晟” ）、江德湖分别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

的承诺》。

一、 承诺主体的基本情况

截至承诺函出具日，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在上市公司担任职务的情况

林永飞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800,000 2.64% 实际控制人

瑞丰集团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178,914 4.52% 控股股东

翁武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200,000 2.69%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何琳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035,902 2.53%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翁华银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765,574 3.62%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瑞德金晟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48,565 1.41% 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江德湖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765,574 3.62% 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合计 149,794,529 21.02%

最近十二个月内， 瑞丰集团累计减持上市公司股份105,199,986股， 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7645%。 其他承诺主体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 承诺内容

基于对摩登大道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众股东负责的态度， 就持有的摩登大道股份做出如下承

诺：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承诺自2022年5月25日起至2025年5月24日止，自愿锁定本人（或本公

司）持有的摩登大道股票，不主动减持该部分股票。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减持

股份的全部所得上交摩登大道，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 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主体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

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四、 备查文件

1、 瑞丰集团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2、 林永飞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3、 翁武游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4、 何琳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5、 翁华银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6、 瑞德金晟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7、 江德湖出具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56� �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2-051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2656；证券简

称：ST摩登）于2022年5月24日、5月25日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

平披露的情形。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2020年1月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

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摩登” ，股票代码仍为“002656”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不符合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2、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20006号）。 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

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2年1月17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广东证监处罚字〔2022〕1号），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违规行为未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9.5.1条、9.5.2条、9.5.3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3、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普慧源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嘉远新能源投资（广州）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控制权发生变更，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控制权转让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以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2022-020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四季酒店五楼蓝宝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959,1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3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由董事长Leo� Evers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Leo� Evers先生、董事Gavin� Brockett先生、Ulrik� Andersen先生、Lee� Chee� Kong先生、

Chin� Wee� Hua先生、吕彦东先生、独立董事李显君先生出席了会议，独立董事龚永德先生、戴志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袁英红女士（本次会议后当选）、盛学军先生（本次会议后当选）出席了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匡琦先生、监事黄敏麟先生、陈昌黎先生出席了会议；

3、 总裁Lee� Chee� Kong先生，副总裁Chin� Wee� Hua先生，董事会秘书邓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69,792 99.9439 126,800 0.0375 62,600 0.0186

2、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69,492 99.9438 127,100 0.0376 62,600 0.0186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851,292 99.9680 57,000 0.0168 50,900 0.0152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69,492 99.9438 127,100 0.0376 62,600 0.0186

5、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69,492 99.9438 127,100 0.0376 62,600 0.0186

6、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769,492 99.9438 127,100 0.0376 62,600 0.0186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铝材套期保值实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7,907,592 99.9847 700 0.0002 50,900 0.0151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21,474 99.8843 700 0.0014 54,300 0.1143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303,701 99.2142 2,589,491 0.7662 66,000 0.019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Leonard� Cornelis� Jorden� Evers

先生

322,844,992 95.5278 是

10.02 Gavin�Stuart�Brockett先生 322,197,976 95.3363 是

10.03 Ulrik�Andersen先生 322,864,275 95.5335 是

10.04 Lee�Chee�Kong先生 323,547,137 95.7355 是

10.05 Chin�Wee�Hua先生 320,204,496 94.7464 是

10.06 吕彦东先生 323,530,922 95.7307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袁英红女士 323,404,009 95.6932 是

11.02 盛学军先生 324,087,504 95.8954 是

11.03 朱乾宇女士 324,087,504 95.8954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匡琦先生 322,661,061 95.4733 是

12.02 黄敏麟先生 320,799,138 94.922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90,382,718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7,468,574 99.7732 57,000 0.1198 50,900 0.107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4,672,107 99.7662 57,000 0.2304 800 0.003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796,467 99.7807 0 0 50,100 0.2193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47,467,403 99.7732 57,000 0.1198 50,900 0.1070

7

关于调整铝材套期

保值实施方案的议

案

47,523,703 99.8915 700 0.0014 50,900 0.1071

8

关于调整公司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47,520,303 99.8843 700 0.0014 54,300 0.1143

9

关于聘任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为公司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44,919,812 94.4183 2,589,491 5.4429 66,000 0.1388

10.01

Leonard� Cornelis�

Jorden�Evers先生

32,461,103 68.2309

10.02

Gavin� Stuart�

Brockett先生

31,814,087 66.8710

10.03

Ulrik� Andersen 先

生

32,480,386 68.2715

10.04

Lee� Chee� Kong 先

生

33,163,248 69.7068

10.05 Chin�Wee�Hua先生 29,820,607 62.6808

10.06 吕彦东先生 33,147,033 69.6727

11.01 袁英红女士 33,020,120 69.4060

11.02 盛学军先生 33,703,615 70.8426

11.03 朱乾宇女士 33,703,615 70.8426

12.01 匡琦先生 32,277,172 67.8443

12.02 黄敏麟先生 30,415,249 63.930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议案八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嘉

士伯及其关联方，因此关联股东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和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林涛、黄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吴林涛律师、黄倩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6日


